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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8_BF_E5_85_AC_E7_c44_70779.htm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摸索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模式，并取得

阶段性成果，本文就公积金模式的现状及规范发展与大家共

同探讨，以供商榷。 一、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管理模式的现

状 现阶段，住房公积金会计核算模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

直接归集模式；另一类是委托归集模式，两种核算模式各有

利弊。 （一）直接归集模式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承担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核算、提取等全部具体

工作，即自己设立中心机房，不设或根据具体情况自设少量

的网点，操作前台与后台工作均由中心人员承担完成，直接

办理住房公积金管理业务，其资金在商业银行专户存储。 （

二）委托归集模式 中心与受托银行签订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

委托协议，充分利用承办银行众多的服务网点，合理设立和

分布住房公积金业务代办点，用计算机网络将中心与银行网

点通过通信线路连接起来，网点作为中心的前台操作，利用

计算机可以处理、存储大量数据的强大功能，把住房公积金

账目核算到职工个人。 二、公积金会计核算模式的实践和探

索 成都市公积金归集量大、银行公积金网点分布较广，市公

积金管理中心鉴于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了适应市

公积金会计核算的“委托归集管理模式”。并针对新模式的

需求，设计开发了住房公积金信息管理系统，新系统不仅实

现了中心和银行两套系统按日轧账，同步核算，解决了管理

中心和银行记账不同步的矛盾，并且强化中心对银行的监督



管理，充分保障职工的公积金合法权益。新模式既突出了委

托归集管理模式的优点，又弥补了当前委托归集模式的不足

，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中心和银行两套

系统同步记账、同步核算 中心按照有关决议委托工、农、建

三家银行承办住房公积金业务、受托银行在自身系统中建立

职工个人明细账核算公积金，资金中心为严格执行住房公积

金会计核算办法，加强对公积金的监督管理，公积金会计核

算也同时建账至个人。为了达到银行自身和中心的两套系统

同步核算并且相符，中心采取了“银行前台录入，中心后台

确认”的方式，即银行柜台人员在录入自身系统的同时，须

同步录入中心前台系统，再由中心操作人员在后台系统进行

核对确认。从而解决了中心和银行记账时间差的问题，实现

了中心和银行两套系统同步核算。 2．制作设计了“公积金

日结单”，实行公积金按日轧账 中心在自身管理系统中专门

设置了“公积金日结单”的功能模块，即银行在按日同步录

入中心前台系统，由系统自动生成“公积金前台系统确认日

结单”，银行将日结单余额与其自身系统公积金科目的余额

核对相符，并交与中心供后台系统操作人员审核确认，确认

一致后，系统自动生成“公积金后台系统确认日结单”如当

日核对不符，系统不能日轧和处理第二日的业务。通过日结

单功能的设置和有效控制，形成按日轧账、按日账务核对的

制度，基本上保证了两套系统核算相符。 3．理顺公积金票

据交接，夯实会计核算的基础性工作 由于公积金票据是由银

行前台归集整理后传递到中心后台，且数量大，种类较多，

因此公积金票据是否完整规范，对中心会计核算过程，会计

资料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中心专门制定了《公



积金票据交接办法》，办法中对银行分别不同业务类型须出

具的票据和资料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并规定银行必

须按日与中心交接公积金票据。同时，中心票据交接人员须

审查票据是否规范完整，资料是否整齐完备，审查银行交来

的前台系统日结单、票据交接清单与银行科目余额表是否相

符，审查无误后，于当日将票据交与确认人员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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